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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江宁上坊谢家山出土“天乙”滑石猪与司命信仰

——也谈玉石猪手握的丧葬意义
*1

王煜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成都 610064）

【内容提要】：南京江宁上坊谢家山出土一对滑石猪手握，其腹部的“天”、“乙”刻铭应连读为“天乙”，即

古代星官和神祇“天一”的别写。在汉六朝时期的观念中，天一与北斗有密切关系，都属于司命信仰的一部分。此

信仰汉晋时偏于北斗，多见于一般文献；六朝时偏于天一，多见于道教文献。汉六朝时期流行的玉石猪手握即是此

种司命信仰的表现。由于在六朝时，其中北斗部分已由七星板来代表，玉石猪更偏向于天一的部分。这一倾向可能

与道教对传统信仰的继承和发展有关。

【关键词】：玉石猪；天一；北斗；司命

【中图分类号】：K871.41；K871.42 【文献标识码】：Ａ

《释名·释丧制》云：“握，以物著尸手中，使握之也。”
［1］

“握”，亦称“手握”或“握手”，指古代丧葬制度和习俗

中死者手中所握之物。先秦到汉初，手握的材质、种类皆比较多样，骨、蚌、玉、丝织物等皆有作为手握的情况。自西汉早期

以来，开始出现雕刻成猪形的玉石手握，此风盛行于汉晋，并随着晋室东渡，流行于东晋南朝，唐以来消亡。其作为汉六朝时

期丧葬礼俗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得到学界的关注。为何要以玉石做成的猪形作为手握，是需要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有些学

者认为猪可以象征财富，死者握玉石猪有追求财物的寓意
［2］

，另有学者认为其应与世家大族的“家祭”有关，是祭祖之物
［3］

。

南京江宁谢家山出土的一对作为手握的滑石猪上，带有“天”、“乙”两字铭文，为我们研究该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于是，

笔者拟联系相关文献记载对这一问题作出初步的研究，以求正于学界。

一、天一（天乙）与北斗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上坊社区石马冲谢家山出土一对滑石猪，现藏江宁博物馆。两件滑石猪形制、大小基本一致，一件

长 8.8 厘米，另一件长 8.5 厘米，宽度、厚度两件相同，皆为 1.5 厘米
［4］

。滑石猪整体呈长条形，猪身瘦长，吻部突出，作匍

匐状，眼、耳、嘴部刻画清晰，为东晋至南朝时期常见的滑石猪手握形制（图一）。引人注目的是，其腹部刻有铭文，二猪腹

部各刻一字，字形十分清楚，毫无疑义，一为“天”，一为“乙”。连读且意义通顺者则为“天乙”，若读为“乙天”，词义

不类（图二）。而“天乙”为古代熟见词汇，商汤之名即为天乙。《史记·殷本纪》载：“主癸卒，子天乙立，是为成汤。”

其更多的使用则是星官和天神“太一”、“天一”的别称，“太一”、“天一”又常写作“太乙”、“天乙”
［5］

。因此，将这

对滑石猪上的铭刻识读为“天乙”应该是最为合理的。这一铭刻向我们提供了考察玉石猪手握意义的重要线索，作为成汤的“天

乙”显然不符合丧葬礼俗中玉石猪的意义，而作为星官和神祇的“天乙”则与玉石猪有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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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南朝而入北朝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终制》中告诫子孙：“吾当松棺二寸，衣帽已外，一不得自随。床上唯施七星板，

至如蜡弩牙、玉豚、锡人之属，并须停省。”
［6］

其中的“玉豚”即是指玉石猪形手握，说明六朝时期的流行葬俗中，确实有将

其与“七星板”等物品相组合的习俗，可见其在丧葬观念上很有可能是与北斗七星有关的一种物品；而作为星官和神祇的“天

乙”，古代文献中更常见的写法为“天一”，确实与北斗有着紧密的关系。

《史记·天官书》中云：“前列直斗口三星，随北端兑，若见若不，曰阴德，或曰天一。”可见，天一三星在北斗斗魁口

部，即斗魁第一星天枢星之旁。而天枢为北斗七星绕极旋转的中心，故又作为北斗的代表。如晋皇甫谧《年历》云：“斗者，

天枢也。天有七纪，故斗有七星。”
［7］

由于北斗在古代天文、天占、信仰中的重要地位，紧邻北斗的星官往往都被联系于北斗，

作为北斗信仰的一部分。天一也往往与北斗和北斗天枢紧密联系起来，甚至将其作为北斗之精。汉晋时期成书的《黄帝占》中

即云：“天枢，天一之坐也。”
［8］

晋太史令韩杨更是直接说到：“天一星名曰北斗。”
［9］

六朝道书（本文中道书文献的成书年

代主要依据任继愈先生主编《道藏提要》中的意见）《太清真人络命诀》云：“天一，为紫宫，大如鸡子，五色混黄，双斗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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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星历纪纲。”
［10］

这里的“双斗”或指南北斗，或指雌雄北斗，如《淮南子·天文训》所云“北斗之神有雌雄，……雄左行，

雌右行”
［11］

，总之，亦是说明天一与北斗的紧密联系。后世道书中也往往承袭了这一观念，如唐宋时期的《太上玄灵北斗本命

延生经注》中云“水者，天一之气，北斗之精也”
［12］

，《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真经注》云“天一生水，盖自北斗也”
［13］

，

《北斗七元金羽章》引《飞步提神法》云“北斗乃天一贵人也”
［14］

，《长生指要篇》亦云“如太上说南北二斗真经，亦先北而

后南，北为天一”
［15］

。

除文献材料外，天一与北斗的关系在考古材料中也有迹可寻。陕西咸阳窑店出土的一件东汉朱书陶瓶上，右侧绘有以北斗

为主的星象，其下为镇墓文字，北斗左侧为三星，自题为“天□星”
［16］

（图三︰1）。其中“天”字虽残，可辨无疑。第二字

仅遗最后一笔钩划和其上的一点，报告者辨识为“心”字，不过从其两边“史”字皆多添一点来看，也可能是“乙”字多添一

点。无论题字为“天心星”还是“天乙星”，其无疑皆为天一（天乙）三星的表现。因为陕西户县朱家堡曹氏墓
［17］

出土的朱书

镇墓瓶上也有一个类似的三星符号，不过其三星之前还连有一星，自题为“大天一”（图三︰2），李零先生认为即是天一三星

加上太一星而构成的太一、天一符号
［18］

。那么，太一星后面的三星即天一无疑，也与题记吻合，类似咸阳窑店陶瓶上的符号也

就可证明为天一三星了。而此天一三星与北斗符号密切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整体的信仰（后详），也可以看出天一与北斗的

紧密联系。

二、北斗、天一与司命

以上笔者阐述了在汉六朝时期，天一与北斗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被作为北斗或北斗之精。而北斗在当时的观念中具有司

命神的功能，掌管生杀寿夭，而且多偏于主杀的一面，此点已多为学界论及
［19］

。《后汉书·赵壹传》云：“乃收之于斗极，还

之于司命。”
［20］

《汉书·王莽传》载，王莽“铸作威斗。威斗者，以五石铜为之，若北斗，……既成，令司命负之，莽出在前，

入在御旁”［21］。这显然是王莽对北斗为司命观念的附会。魏晋时期成书的《老子中经》中亦云：“璇玑者，北斗君也，天

之侯王也。主制万二千神，持人命籍。”
［22］

而北斗司命的观念中特别强调北斗主杀的功能。《续汉书·天文志》云：“太微天

子廷，北斗魁主杀。”又云：“天津为水，北斗主杀。”又云：“流星为贵使，天辕为内宫，北斗魁主杀。”
［23］

早期道经《太

平经》亦云：“故（北斗）后六为破，天斗所破乃死，故魁主死亡。”
［24］

晋干宝《搜神记》云：“南斗注生，北斗注死。凡人

受胎，皆从南斗；祈福皆向北斗。”［
25］

同北斗一样，天一在当时的观念中也具有司命的神性，而且也多偏于主杀方面，这主要见诸六朝时期的道书文献中。如《上

清太上开天龙蹻经》云：“司阴真宰，应为天一。”
［26］

《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中讲到天帝令天一“司察兆民功过轻

重”，对于行善奉法的“司命勒名生录”，“有违科犯禁，削除生籍，移名鬼官”
［27］

。《上清高上灭魔玉帝神慧玉清隐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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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天一秉钺，斩灭无停。万万伏法，千千戮形。杀录所摄，莫不奚清。”
［28］

。另外，在六朝道书中还经常强调一个“天一

北狱”主治鬼的信仰，应该也与天一司命和主杀的观念有关。如《洞真太上太霄琅书》云：“以次收治大鬼，送付天一北狱。”
［29］

《太上金书玉牒宝章仪》亦云：“收付天一北狱之中，依法治罪，以明天宪。”
［30］

《上清金真玉皇上元九天真灵三百六十

五部元箓》中又称为“天一北太阴之狱”
［31］

，应即天一北狱。可见，天一北狱是六朝时期道教信仰中重要的治鬼之所，天一无

疑是重要的司命、治鬼之神。

笔者曾经论述过，司命既有主杀、治鬼的一面，也有延生、甚至令人起死回生的一面
［32］

。如《后汉书·赵壹传》云：“乃

收之于斗极，还之于司命，使干皮复含血，枯骨复被肉。”
［33］

《庄子·至乐》中记，当庄子梦到骷髅时对其说，“吾使司命复

生子形，为子骨肉肌肤”
［34］

。甘肃天水放马滩秦简《墓主记》中一则云：“丹所以得复生，……以丹未当死，因告司命史公孙

强。”［35］皆是秦汉传统观念中司命能使人死而复生之证。

同样，六朝道书中也有天一延生甚至使人升天成仙的内容。晋葛洪《抱朴子·杂应》中云：“或乘天一马以游紫房，或登

天一之明堂。”
［36］

《太上北斗二十八章经》中云：“天一真官，天官直事……生人增加寿算，……亡者生天，出离苦趣。”
［37］

《太上飞步南斗太微玉经》中亦云：“我入天一，混化精轮，万万离合，长获胜先，燕登金阙，循简帝真。”
［38］

这也是行天一

之法而升天成仙的观念。可见，六朝时期的天一信仰，与北斗、司命信仰有密切关系，皆有主杀治鬼，主生延年，并使人升天

成仙的内容。不过，汉晋时偏于北斗，且多见于一般文献；六朝时偏于天一，且多见于道教文献，或许表现出此种司命信仰的

继承和演变情况。

三、司命与猪

上文考察了汉六朝时期的天一信仰，认为天一有司命的功能，掌管人的生死并能助人升仙，这与墓葬的环境和墓主的愿望

无疑是十分吻合的。然而，为何当时人在玉石猪上刻上“天一（天乙）”之铭，玉石猪与天一、司命是否有关系呢，以玉石猪

作为手握的丧葬礼俗的内涵是否应该在司命信仰中寻求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其实，猪与司命、北斗信仰的联系由来已久。冯时先生通过对殷墟卜辞中比祭北斗记录的研究，认为比祭北斗与祭祀司命

有关，而比祭所用之牲即是猪。冯先生进一步认为先秦时期一些猪的符号就与北斗有关
［39］

。这种观念在汉代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说文·示部》云：“䃾，以豚祠司命。”
［40］

《风俗通义·祭典》亦云：“司命，文昌也。……皆祠以猪。”
［41］

而如前所述，

在汉代人的观念中多以北斗为司命。汉纬《春秋说题辞》亦云：“斗星时散精为彘，四月生，应天理。”
［42］

这里的豚、猪、彘

都与北斗和司命有关。这一观念一直延续至唐代，《明皇杂录》中就记述了一个关于僧一行藏匿北斗以谏玄宗的故事，而故事

中的北斗正是七只猪
［43］

。这样就充分理解前引《颜氏家训》中玉豚（即玉石猪手握）与七星板并列的观念背景，它们皆是司命

信仰的一部分。当时人将玉石猪和七星板都看作司命的代表，将其组合运用于丧葬中，无非是希望掌管生死的司命神能帮助死

者脱离死亡后可能的苦难（如天一北狱）并升天成仙（既然已死，自然无延寿可能）。此时的司命信仰中北斗和天一皆是其重

要部分，北斗已由七星板代表，那天一即用与司命有密切关系的玉石猪来代表。南京江宁上坊谢家山出土的带有“天乙”刻铭

的滑石猪即是这一观念的明证。

四、结论与余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南京江宁上坊谢家山滑石猪手握腹部的“天”、“乙”刻铭，应连读为“天乙”，即古代星官和神

祇“天一”的别写。在汉六朝时期的观念中天一与北斗有密切关系，都属于司命信仰的一部分。从文献上看，这一信仰汉晋时

偏于北斗，且多见于一般文献，六朝时偏于天一，且多见于道教文献。汉六朝时期流行的玉石猪手握即是此种司命信仰的表现，

墓主希望天一、北斗能帮助其脱离死后的苦难并升天成仙。由于在六朝时，北斗的部分已由七星板来代表，玉石猪更偏向于天

一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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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由于在六朝时期，记载这一信仰内容的多为道书文献，那么，玉石猪手握是否属于道教信仰的遗物呢？笔者认为：

第一，以玉石猪作为手握自西汉早期开始流行，目前所见最早的例子为江苏徐州奎山西汉早期墓出土者
［44］

，西汉晚期以后十分

普遍，并成为汉代玉刻工艺“汉八刀”的代表，一直繁荣到六朝。虽玉石猪有形态上的变化，但其属性和内容上看不出有任何

明显的改变，显然是一种西汉早期以来的传统丧葬信仰的持续发展，并非东汉时期新兴的狭义道教可以涵盖。

从地域分布上看，玉石猪手握在汉魏时主要分布于广义的中原地区，西汉早期主要分布在徐州地区，其后在西安、河南及

山东地区逐渐铺开，新莽至东汉时期已经广泛分布于关中和黄河中下游地区，其后随着“衣冠南渡”主要盛行长江中下游地区，

东晋南朝时继续扩大流行到岭南地区
［45］

。可见其在汉代形成传统后，在六朝时主要随着汉人在南方地区的流布而扩展，看来更

像是一种汉人传统丧葬习俗的延续和发展，不似一种比较特殊的宗教遗存。

第三，如前所述，以北斗为司命的信仰和猪与北斗、司命的关系也是由来已久，并非是道教中产生的特殊观念。

然而，在西汉中晚期以来玉石猪手握与蝉形玉石口琀、窍塞等葬玉形成了比较紧密的组合关系，共同成为汉代流行的丧葬

习俗的一种表现
［46］

。汉代以后其他葬玉消失，玉石猪手握却一枝独秀，说明其在六朝时期虽是传统丧葬习俗的延续发展，但确

实因为某些此时特别流行的信仰而使其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笔者虽不同意将其确定为狭义的道教信仰，但既是汉代的传统信仰，

又在六朝特别发达，道教的影响和推动确实是值得注意的。因此，汉代以后的玉石猪问题，更有可能是六朝道教吸纳和发展了

原来社会一般信仰中的内容并随着六朝时期道书的大量编撰更多地被纳入道书文献中，不一定是此时道教特有信仰的遗存。一

方面，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是对传统信仰的整理和发展；另一方面，墓葬中反映的较为广泛的丧葬信仰大多具有现实

性和杂糅性，目的在于追求亡者之安定幸福及子孙之趋吉避凶，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宗教的影响肯定会有，而且比较重要，但并

不一定要确指为某一宗教的遗存。

不过，司命信仰中关于天一的部分确实在六朝时期的道书文献中尤为突出。一种合理的解释为：汉六朝时期的玉石猪手握

是传统的司命信仰在丧葬中的表现，除北斗外，六朝时期的道教中特别发展了司命信仰中与北斗关系密切的有关天一的内容。

随着道教在东晋南朝士族中的流行，这一发展又反馈到传统的丧葬文化和司命信仰中。因此，原来反映北斗信仰的玉石猪手握

上被刻上了“天一”文字，共同表达着传统的司命信仰和丧葬理想。这些问题，以往关注尚嫌不足，希望抛砖引玉，引起学界

进一步深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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